
 
 
 

二
０
０
八
年 

 
 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一
四
０
號 

 
 
 
 
 
 
 
 

三
月
十
一
日 

 
 
 
 
 
 
 
 
 

  
 

敬

啟

者

：

本

校

為

配

合

課

程

改

革

，

提

供

多

樣

化

的

學

習

機

會

予

學

生

，

特

在

一

年

級

舉

辦

專

題

式

聯

課

活

動

，

目

的

是

將

課

堂

內

與

課

堂

外

的

學

習

經

歷

互

相

結

合

，

豐

富

學

生

的
學
習
經
驗
。
現
謹
將
有
關
細
則
臚
列
於
後
，
希
予 

查
照
。
台
端
是
否
同
意 

 

貴
子
弟
參
加
是
項
活
動
，
尚
祈
簽
署
回
條
於
三
月
十
二
日
交
回
班
主
任
以
便
辦
理
為
荷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 
 
 
 
 
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 

 
 
 
 

校
長
戴
順
有 

 
 
 
 

︽
一
年
級
參
觀
香
港
動
植
物
公
園
︾
細
則 

(

一)

學
習
主
題
：
常
識
科
︽
遊
公
園
︾ 

(

二)

日 
 

期
：
二
０
０
八
年
三
月
十
八
日
︵
星
期
二
︶ 

(

三)

地 
 

點
：
香
港
中
環
雅
賓
利
道
香
港
動
植
物
公
園 

(

四)

交 
 

通
：
由
本
校
租
用
旅
遊
專
車
接
送 

(

五)

校 
 

服
：
各
生
必
須
穿
著
整
齊
之
運
動
校
服 

(

六)

活

動

時

間

：

上

午

八

時

五

十

分

至

下

午

十

二

時

四

十

五

分

。

學

生

是

日

按

正

常

時
間
回

校

上

課

。

集

隊

後

，

學

生

於

上

午

八

時

五

十

分

出

發

，

約

下

午

十

二

時

四

十
五
分
回
校
。
午
膳
後
，
下
午
按
時
間
表
上
課
，
放
學
時
間
照
常
。 

(

七)

帶
備
物
品
：
自
備
飲
用
水
、
帽
、
雨
具
、
少
量
食
物
、
文
具
及
小
背
囊 

(

八)

負
責
老
師
：
陳
翠
容
老
師
、
馮
偉
明
老
師
、
周
詠
儀
主
任
、
曹
潔
如
老
師
、
王
燕
珊
老
師
、 

 
 
 
 
 
 
 
 

曾 

湜
老
師
、
梅
樂
怡
老
師 

(

九)

注
意
事
項
： 

 
 

１
凡
經
家
長
函
覆
不
參
加
是
項
活
動
之
學
生
須
留
在
學
校
上
課
。 

 
 

２
學
生
須
嚴
守
紀
律
，
絕
對
服
從
教
師
指
示
。 

 
 

３
學
生
須
緊
隨
教
師
及
領
隊
人
員
，
不
得
擅
自
離
隊
。 

 
 

４
乘
坐
交
通
工
具
，
勿
將
頭
或
手
伸
出
車
外
。�

 

 
 

５
保
持
地
方
清
潔
。 

 
 

６
學
生
如
本
身
有
健
康
欠
佳
者
︵
如
胃
病
、
暈
車
者
︶
須
先
向
班
主
任
報
告
。 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  
 

回 

條
︵
一
年
級
參
觀
香
港
動
植
物
公
園
︶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一
四
０
號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 
 
 
 

參
加
是
項
活
動
，
並
同
意 

貴
校
所
作
一
切
安
排
。 

  
 
 
 
 

此
覆 
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(

班
號
： 

 
 
)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緊
急
聯
絡
電
話
： 

二
０
０
八
年
三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︹

請
劃
去
不
適
用
者
︺

 
 
 
 
 

2007 
 

2008 

敝
子
弟

2007
╱

2008

不 願
願  
意 意

負
責
人
：
陳
翠
容
老
師


